
伊脱贫组〔2018〕84号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对酒后镇2016年度易地搬迁户调整的  批　　　复

酒后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关于调整2016年度易地搬迁户的请示》（酒政〔2018〕48号）已收悉。结合我县易地搬迁工作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批复如下：

1、 同意取消张乐飞易地搬迁资格，将赵能娃调整为易地搬迁户，享受易地搬迁政策。

二、对调整后搬迁对象实行建档立卡，“一户一档”要有申请书、搬迁协议、旧房拆除协议、入户调查表、旧房照片、审核表、复垦计划、入户调查图片、户口薄复印件、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档案资料复印件、以及所在村委会复议的会议记录和公示资料、乡人民政府复核的会议记录及公示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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